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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公司和香港乙公司签订《补偿贸易合同书》。双方约定，

在为期6年的时间内，乙公司提供美国最新制造的大理石开采

生产线和技术及相关设备；甲公司使用上述设备和技术，生

产符合质量要求的大理石板材，并全部返销给乙公司。合同

第二条第2款规定，乙公司在合同生效起3个月内将所有设备

和配件运至中国大连港。第四条规定，必须由甲公司申请×

×信托投资公司担保。 6月15日，该合同经甲公司所在地主管

机关批准后，正式生效。合同生效后，甲公司遂向××信托

投资公司提出申请。××信托投资公司于7月1日开出了以乙

公司为受益人的担保书。乙公司在收到担保书后，通知甲公

司，因其银行不能接受该担保书，要求甲公司对担保书进行

修改。8月1日××信托投资公司对担保书做出修改。之后，

乙公司再次通知甲公司不能接受其担保书，要求甲公司按照

乙公司在香港找到的贷款机构××租赁国际公司的格式担保

书中的条件提供担保。8月25日，乙公司以传真形式将××租

赁国际公司的格式担保书通知给甲公司。根据该格式担保书

的规定，××租赁国际公司将成为《补偿贸易合同书》中约

定的设备的出租人，甲公司成为设备的承租人，而乙公司成

为设备的供货人。在接到上述文件后，甲公司立即向乙公司

表示，把补偿贸易改为设备租赁违背了补偿贸易合同的本意

，不能接受，但同意开立可转让的以××租赁国际公司为受

益人的担保书。对此，乙公司和××租赁国际公司表示不能



接受。此后，甲公司与乙公司就如何开立担保书的问题多次

协商。11月26日，乙公司致电甲公司，甲公司所提供的担保

书必须为××租赁国际公司或任何其他的金融机构能接受，

否则合同将无法继续履行。但此后，双方仍未能就如何出具

担保书问题达成一致。于是，乙公司未能提供开采大理石的

生产设备和技术。 1993年1月18日，甲公司提起仲裁，认为作

为补偿贸易的合作形式，买方开具担保书，只能担保其对卖

方的履约义务，此担保不是融资担保，担保书的受益人应是

乙公司，而不是乙公司的银行。甲公司多次修改担保书的目

的在于为使合同尽快履行，而乙公司多次以担保书未办妥为

由，不履行合同规定的供货义务是违约行为，给甲公司造成

经济上的损失。故要求乙公司赔偿因为履行该合同而支付的

各项费用，包括为项目可行性研究支出的费用以及预期利润

。 乙公司辩称，乙公司只有在甲公司开具的担保书能为银行

接受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贷款以购买设备。甲公司的担保书

不能为乙公司的金融机构接受，而甲公司不按照金融机构的

要求开具担保书，致使乙公司无从得到贷款，无法按照合同

的规定交付设备。因而要求甲公司赔偿因此导致的经济损失

。 法律评析 本案争议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理解《补偿贸易合同

书》第四条关于担保的规定。 一、当事人双方关于担保的规

定应按照合同的性质进行解释。 合同第四条规定，由甲公司

申请××信托投资公司担保。该条的内容简单，未对担保的

格式、有效期限、担保的具体内容、担保的受益人等实质性

问题做出规定。如何对该条款进行理解是整个案件解决的关

键所在。刚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25条规定

，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



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

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 根据上述条款规定的原

则，在对第四条进行解释时不应只从字面理解，应当根据双

方当事人之间签订从事补偿贸易合同的目的出发，根据通常

情况下补偿贸易的特性来理解双方当事人对担保的约定。根

据该补偿贸易合同的性质，作为补偿贸易的合作形式，乙公

司所需资金的来源是卖方自身应当考虑的事情，与作为买方

的甲公司无直接关系。合同规定的担保是对乙公司提供的设

备价金的担保，即一旦甲公司未能按照合同规定用开采的大

理石偿付设备价金，担保人（××信托投资公司）将有义务

支付甲公司未支付的价金给乙公司。由于合同没有明确规定

，加之双方当事人之间没有相反协议，担保的受益人应当是

提供设备的乙公司。 在合同的实际履行中，甲公司依约申请

了担保书，××信托投资公司也按照甲公司的申请开具担保

书并根据乙公司的要求修改了担保书。之后，合同双方虽就

该担保书问题进行协商，但并未就修改第四条的规定达成一

致。原合同中关于担保的规定继续有效。甲方申请并开具担

保书的行为完成了自身的义务。至此，甲公司已经履约。 二

、乙公司已经违反合同规定的义务。 合同第二条第2款规定

，乙公司在合同生效后3个月内，将合同规定的设备机器附件

运送到中国大连港。该合同于1992年6月15日经主管机关批准

后正式生效。甲公司并于1992年7月1日开具执行合同的担保

书，依据合同，乙公司应当在1992年9月15日前将合同规定的

设备和配件运至大连港，但乙公司没有按照此条款履行其交

货的义务。 《涉外经济合同法》第18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

履行合同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条件的（即违反合同的



），另一方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或者采取其他合理的补救措施

。本案中，乙公司以甲公司开具的担保书形式不当为由而不

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已经违反了合同的规定，属于违约行为

，应当承担由此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三、关于乙公司赔偿责

任的确定。 《涉外经济合同法》第19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

反合同的赔偿责任，应当相当于另一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

但是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

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关于甲公司在合同签订前为项目的进

行而支付的包括可行性研究的费用是否应当得到补偿的问题

。甲公司支付的前述费用系为最终履行补偿贸易合同而发生

的，如果合同能完全履行，这些费用可以计入甲公司的成本

，逐步收回。但由于乙公司违约，合同不能履行，致使甲公

司无法收回成本。因此，甲公司的此项要求应当得到支持，

乙公司应当赔偿上述费用。 关于甲公司要求的预期利润的赔

偿问题。如果合同完全履行，甲公司可以得到预期利润，但

由于乙公司违反合同，致使甲公司的预期利润不能得到实现

，从法律原则和规定上，乙公司应当赔偿甲公司的预期利润

的损失。但预期利润的赔偿的原则在于“一方订立合同时应

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本案中，影响甲

公司实现既定的预期利润的因素有许多，均直接影响甲公司

预期利润的数额，而且甲公司未能就预期利润的数额提供依

据和证明，不能确定造成的预期利润的具体数额，因此，不

应支持甲公司提出的预期利润要求。 编辑推荐：#ff0000> 市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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